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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新闻

辗转千里抓获4名抢
劫嫌疑人
□郑州晚报 王译博

本报讯 近日，帝湖派出所案件侦
办大队抽丝剥茧，辗转三省四地、行程
数千公里、历时半个月，成功打掉一个
抢劫团伙，抓获 4 名拦路抢劫嫌疑
人。

8月17日，家住河南省叶县的张某
（女，21岁，平顶山人）报案称：当晚8时
30分左右，张某和同学步行至郑州市
中原路与西四环附近一个加油站时，被
两名男子拦住，其中一名男子强行将张
某拖入路边草丛，并抢走了她的包。包
内有一部诺基亚 N95手机、一张身份
证、约1000元现金。

帝湖派出所所长袁天增、政委马儒
泉、主管刑侦副所长赵纳新要求案件大
队全力以赴，尽快破案。细心的侦查员
在陕西渭南市发现重大线索，经过7天
的艰苦查证，刘某有重大嫌疑。

侦查人员随即驱车千余公里赶赴
信阳市查证刘某及同伙情况。经查，刘
某（男，21 岁，渭南市华县人）、李某
（男，20岁，渭南市华县人）、杨某（男，
19岁，渭南市华县人）、党某（男，17岁，
渭南市华县人）于8月18日因寻衅滋事
被信阳市浉河分局刑事拘留。经提审，
刘某、李某、杨某三人对 8月 17日晚伙
同党某途经郑州实施抢劫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11月 17日晚，侦查员在广
东省江门市篷江区将党某抓获。

目前，4人已被帝湖派出所刑事拘
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喝高了，她给男友签下85万元“欠条”
欠款分歧太大，法官综合考量，最终还她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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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5万元是她买房时借的
法院组织双方交换证据时，李先生拿

出一张借条，载明“借条，今借李××人民币
现金捌拾伍万元整（85万元），期限伍个月
还清”。

落款处有郭女士的签名和手印，日期
是2008年5月9日。

李先生向法院起诉称，2008年 4月，郭
女士借钱买房，5月 9日，郭女士给他补写
了一份借 85万元现金的借据。这 85万元
中，有 60万元是李先生家领到的土地补偿
款，还有 25万元是他找朋友借的。李先生
还出示了所在村委会的证明1份，证明出借
款项来源于村委会分配的土地补偿款。

“俺俩就是普通朋友。”庭审中，李先
生说，“当时很相信她，连条都没让打。
后来朋友找我要钱要急了，我只好来法院
告她。”

同居男友告她欠钱85万元
2008年 2月，经人介绍，郭女士认识了

比自己大13岁的李先生。
“我们俩挺对脾气，就和他住在了一

起。”回忆当时，郭女士心中充满甜蜜。
去年 8月，李先生突然不辞而别，10月

初，郭女士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告她的是
“男友”李先生。

“我什么时候借他 85万元啊？”郭女士
百思不得其解。

“我从没有向他借过钱，买房子我付了
17万元首付，剩下的 30多万元都是银行贷
款。那张借条是他伪造的。”郭女士说。

法院从村委会调取的证据显示，李先
生一家从2003年至2008年4月领取的土地
补偿款约为 50万元，该款从村委会转至张
家村信用社李先生名下。调取的信用社存
款交易记录显示，从 2008年 1月至 4月底，

李先生的存款金额在4万元上下浮动。
对于另外的 25万元，李先生也提供不

出相关证明。
鉴定结果，签名确系郭女士笔迹，手印

也是她按的。
“唉，都怪我平时喜欢喝酒，估计哪天

喝多了，被他骗了签名和手印。”郭女士后
悔不已。

细心的法官发现了许多疑点。
法院审理认为，李先生与郭女士相识

时间不长，李先生称双方仅系普通朋友关
系，就借给郭女士现金85万元，李先生的借
款行为不符合常理。

庭审查明李先生开设有银行账户，借
款期间其账户有近4万元的存取款记录，而
同时期李先生却称其将60万元现金放在家

中，他的做法有悖常理。
至于另外 25万元通过朋友借来的款

项，李先生则明确表示放弃举证。
虽然李先生提供有借条一份，但其不

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有85万元借款
事实的发生。

昨日，中原区法院一审判决李先生败诉。
案件受理费1.23万元，由李先生负担。

法官析案：借贷分歧大，“谁主张谁举证”
主审该案的张法官说，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一般以借条为准，倘若当事人之间

对借贷内容存在较大分歧，则遵循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也会综合
考虑，作出判决。 线索提供 王斌 若禺 庆远

估计是我哪天喝多了，被他骗了签名和手印

法院：案件疑点丛生，男方败诉


